纪委（监察审计处）案件办理工作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接待受理





填写受理登记表，呈纪委负责人审批。





制定初步核实方案。





撰写调查报告，由信访办公室审理后，呈纪委班子会议审议，报学校党委会议或院长办公会议审批。








结案存档





下达处分决定。需要解除处分的，处分期满经考核合格后下达解除处分决定。





初核后，写出初步核实报告，呈纪委书记批准后，了结或立案。





了结（存档）；立案（下达立案通知）。








制定调查方案，查清违法违纪事实（涉及违法案件的，移送司法机关）。








